
 

 

 

 

 

 

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关于 

益海嘉里金龙鱼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汉坤（证）字 2025 第 35655-1-O-1 号 

 

 

 

 

中国上海市静安区石门一路 288 号兴业太古汇香港兴业中心二座 33 层 200041 

电话：(86 21) 6080 0909；传真：(86 21) 6080 0999 

北京  上海  深圳  香港  海口  武汉  新加坡  纽约 

www.hankunlaw.com 

 

 



 
 
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法律意见书 

1 

 

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关于益海嘉里金龙鱼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汉坤（证）字 2025第 35655-1-O-1号 

致：益海嘉里金龙鱼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益海嘉里金龙鱼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 年年度股东

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

会议于 2025 年 4 月 15 日（星期二）下午 15:00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博成路 1379

号益海嘉里金龙鱼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

所上海分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公司聘任，指派本所律师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现场会议，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

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

以及《益海嘉里金龙鱼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召

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益海嘉里金龙鱼食品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益海嘉里金龙鱼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益海嘉里金龙鱼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召开股东大会通知》”）

以及本所律师认为必要的其他文件和资料，同时审查了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身份

和资格、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并参与了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票的现场

监票和计票工作。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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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

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公告的法定文件，随同

其他公告文件一并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予以审核公告，并依

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

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书如下：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于 2025 年 3 月 20 日召开第三次会议做出决议召集本次

股东大会，并于 2025 年 3 月 22 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出了《召开股东大会

通知》，《召开股东大会通知》中载明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审议

事项、投票方式和出席会议对象等内容。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现

场会议于 2025 年 4 月 15 日（星期二）下午 15:00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博成路 1379

号益海嘉里金龙鱼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由董事长郭孔丰先生

主持，完成了全部会议议程。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通过深交所股东大会网络投

票系统进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 年 4 月 15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 89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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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4,930,025,05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90.9332%，其

中： 

1、根据出席公司现场会议股东提供的股东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股东的授权委托书和个人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

东及股东代表（含股东代理人）共计 176 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4,904,226,31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90.4573%。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720 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25,798,744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0.4759%。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以外其他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

895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51,080,61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9422%。 

除上述公司股东及股东代表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

出席了会议。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网络投票股东资格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

合法、有效。 

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所表决的事项均已在《召开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议程的议案进

行了审议和表决，未以任何理由搁置或者不予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表决投票，由股东代表、监事及本所律师共

同进行计票、监票。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情况，以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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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提供的投票统计结果为准。 

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929,466,5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887%；反对467,79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5%；弃权90,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929,459,6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885%；反对475,89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7%；弃权89,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929,388,5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871%；反对506,79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3%；弃权129,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929,346,9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862%；反对537,69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9%；弃权140,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表决结果：通过 



 
 
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法律意见书 

5 

 

5.《关于确认2024年度公司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929,296,6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852%；反对594,59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1%；弃权133,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50,352,2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740%；反对594,5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40%；弃权13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19%。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确认2024年度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929,281,8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849%；反对613,49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4%；弃权129,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929,335,5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860%；反对561,59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4%；弃权127,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50,391,1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502%；反对561,5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94%；弃权127,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04%。 

表决结果：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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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929,352,8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864%；反对576,89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7%；弃权95,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50,408,4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840%；反对576,8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94%；弃权95,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6%。 

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拟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928,688,39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729%；反对1,209,66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5%；弃权127,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 

表决结果：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

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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